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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预付费要签书面合同
商家停业要提前30天告知

近年来，预付消费商家“跑
路”的事件时有发生，消费者面临
着维权难的困境。为更好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自2024年7月1
日起施行，其对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规定做了进一步细化，加强
预付式消费保障等。海口中院法
官和海南长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解
读《条例》中涉及规范预付消费的
法规，让更多人知法、懂法，用法
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南国都市报记者林文泉文/图

近日，海口市民陈先生向记者反

映，2023年5月份，他想考虑通过健

身来增加体魄，与朋友一同到中体倍

力健身俱乐部（仁恒里店）办理了一

张期限为 3 年的年卡，交费 4099

元。“如今，才过去一年多的时间，

这家健身俱乐部却突然关门停业了，

如今不知道如何进行维权。”陈先生

无奈地说。

随后，记者走访发现，在中体倍

力健身俱乐部（仁恒里店）消费办理

年卡的市民较多，目前两个微信维权

群（500人）都已经满员，还有部分

消费者未进群。有的消费者不仅给自

己办了年卡，还办理了家庭年卡和私教

课，花费从3000多元至2万元不等。

海口仁恒里商场管理方表示，目

前商场与中体倍力健身俱乐部完成解

约流程，下一步将以保障广大消费者

合法权益为前提，推进意向承接该铺

的健身品牌与中体倍力健身俱乐部完

成友好协商。目前，双方正在协商会

员权益、设备等后续问题处置方案。

陈先生等消费者拨打12345热线

进行投诉，目前辖区市场监管部门介

入处理。海港市场监督管理所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事发生后，该所联合街

道办、商务等部门协调处理，通过各

方努力，已经联系到一家品牌健身公

司，洽谈接手中体倍力健身俱乐部

（仁恒里店），继续为会员服务，将最

大程度保障消费者权益。

近些年来，市民遭遇的商家“跑

路”何止健身行业，还有儿童艺术培

训行业、面包店、餐饮店、理发店

等，涉及众多的家庭。商家之所以敢

“跑路”，行业不规范是决定因素之

一，《条例》的正式施行，正好弥补

这方面的空白。

针对《条例》的正式施行，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

庭长谢焕怡解读了《条例》中涉及预付消费方面的法规。

谢焕怡表示，预付式消费是指大众通常理解的“先付款，后消费”，

该消费模式在提高交易效率、降低消费者支出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但

同时也带来了商家卷款跑路、套路营销、恶意逃债、随意扣费、任意加价

等市场乱象，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正式施行的《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对进一步规范预付式消费

行为提供了法律指引，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有以

下亮点：

书面约定，合同订立形式更加规范

《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经营者以收取预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的，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约定商品或者服务的具体内

容、价款或者费用、预付款退还方式、违约责任等事项。

谢焕怡：合同订立形式更加规范。条例明确规定预付式消费须采

用书面形式进行约定，这有利于主管机关确认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法律关

系，督促经营者自觉诚信履约，也便于消费者在维权时进行有效举证。

明确义务，保障消费者法定权利

《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应当按照与消费

者的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降低商品或者服务质量，不得任意加

价。经营者未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履行约定或者退还预付款。

谢焕怡：商家依约履行合同的法定义务进一步强化。条例规定经营

者收取预付款后，应当依约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降低商品或者服务质

量，不得任意加价；若未依约履行，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

退还预付款。切实保障消费者依约享受相应的商品或服务的法定权利。

提前告知，解决“卷款跑路”“恶意逃债”

《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有可能影响

经营者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交易习惯正常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停

止收取预付款。经营者决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的，应当提前告知

消费者，并履行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义务（第二十一条：经营者决

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的，应当提前30日在其经营场所、网站、网店

首页等的醒目位置公告经营者的有效联系方式等信息）。消费者依照

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有权要求经营者继续履行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的义务，或者要求退还未消费的预付款余额。

谢焕怡：增加了经营者的提示义务。条例规定经营者在出现重大

经营风险，可能影响其正常提供商品的情况下，应当停止收取预付款；

在决定停业、迁移服务场所时，应当提前告知消费者并公告其有效联系

方式。该规定进一步提高了对消费者的“钱袋子”的保护力度，为消费

者及时行权止损创造了条件，有利于解决因商家“卷款跑路”“恶意逃

债”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的问题。

市民林女士表示，之前为了让

女儿学画画，在蕃茄田艺术海口中

心报名儿童画画培训班，交了50

节课的费用，只用了20多节课，蕃

茄田艺术海口中心却突然关门停

业，随后不得不接受转课服务，目

前女儿只能在离家较远的一家艺

培训术中心继续使用课时。

“交费的时候，只 （跟商

家） 要了一个收据，事后维权确

实很困难；如果有正式的合同，

那维权就较容易。”林女士说，

“《条例》的正式施行，让消费

者对预付消费领域更有信心，因

为消费维权有法可依。”

市民陈先生表示，《条例》的

施行让想“跑路”的商家成本加

重，不规范操作不仅面临着行政

处罚的风险，还面临着法律的风

险，这样能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施行，规范预付式消费

《条例》第二十二条3大亮点

保护消费者“钱袋子”

商家收预付费“跑路”
消费者维权难

典型例子

法官解读

律师说法

《条例》从3方面
明确经营者义务

海南长同律师事务所郑抒婷

律师表示，由于在预付式消费中

经营者所提供的服务具有滞后性

与持续性，而消费者的一次性先

付行为伴随着得不到后续服务的

风险，以及经营者降低服务质

量、变向加价等行为，而消费者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举证困难等因

素，维权过程中困难重重。有的

经营者在吸纳一部分会员资金

后，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店铺

标识等方式，以经营者更换为由

拒绝为“前”店铺会员提供服

务，甚至还出现了“职业闭店

人”情况。此外，经营者如果滥

用预付资金，造成亏损、资金链

断裂甚至破产，经营者无力承担

退款义务的，消费者的利益将遭

受损失。

预付式消费存在的上述风

险，与经营者义务不清密切相

关。对此，7月1日起施行的《条

例》从三个方面明确了以收取预

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经营

者的义务，有助于对预付消费领

域进行规范。

预付消费
有了法律保障

市民点赞

已停业的中体倍力健身俱乐部（仁恒里店）被贴上封条，消费者维权难。


